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 二十七 批) 2026年 6 月 4 日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问题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被处理情况

65
X3GD202606

040279

韶关市南雄市韶能集团广
东绿洲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韶能本色分公司，有异味

。

韶关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1.经查，该公司已依法办理环评手续，并取得排污许可证。该公司废气异味问题在接到5月16日、5月28日交办信访件
时，已开展相关整治工作。根据5月16日下午臭气浓度专项监测结果，1#、2#碱炉废气排放口臭气浓度值均远低于《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规定的排放限值；厂区下风向无组织臭气浓度值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规定的管控标准。
2.6月4日，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公司废气治理设施保持正常运行，且正在按照该公司制定的《整治工作方案
》开展相关整治工作。
3.从现场核查及监测结果来看，该公司有组织、无组织废气排放浓度均符合相关废（臭）气排放标准。异味来源于该
公司在制浆和苛化生产工序产生的硫化氢、甲硫醇、甲硫醚等含硫系列嗅阈值极低的臭气污染物质，受区位条件、风
向、气压等环境条件影响，在附近区域有时会有异味情况，如巡查管护不到位则会进一步加大异味影响隐患。

基本属实

按要求完成《整治工作方案》
所列问题整改工作，压实该公
司主体责任，加强厂区异味日
常管控，推动治理工作常态化

、规范化开展，持续巩固现有
整治成效。

1.对具备即时整改条件的问题，督促该公司立行立改；对需系统推进的长
期事项，分步有序落实。目前各项整改工作稳步推进。截至6月7日，《整
治工作方案》涉及的5项待整改问题已完成2项，剩余3项正在加快推进；督
促该公司持续强化现场巡查管控，完善厂区日常环境管理制度；依托生态

环境在线监测平台，实时监控废气排放数据，保障治污设施稳定运行、污
染物持续达标排放；结合风向、气压等气象要素预判异味扩散趋势，及时
指导该公司合理调整生产时段与负荷，最大限度减轻异味对周边居民生活
的影响。
2.下一步，南雄市将坚持日常巡查与随机抽查相结合，开展执法监管，严
厉查处超标排放等环境违法行为，严守生态环保底线，同时主动做好环保
帮扶指导，助力该公司优化治污工艺、提升治理能力；压实该公司主体责

任，推动产业转型治本，强化厂区异味日常管控，坚持治理工作常态化、
规范化开展，持续巩固现有整治成效。

阶段性办结 无

73
X3GD202606

040312

韶关市乐昌市五山镇小山
村唐家洞选厂乐昌市六通

矿业有限公司存在实际运
行与环评批复不一致的情
况，未批先建，未验先投

。

韶关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1.经核查，某权选矿厂于2013年6月取得环评批复后开工建设，于2014年12月办理了竣工环保验收手续，通过验收后
正式投运，不存在未验先投的问题。2016年，某权公司因债务问题，将该选矿厂资产转移至六通公司，由六通公司承
接和使用某权公司选矿厂的场地和设施设备等财产权益，获得合法经营权。
2.六通公司于2019年2月获得开采石英矿项目环评批复，2021年4月开工建设，之后于2022年2月取得扩建项目的环评
批复并实施扩建。2023年4月开始试生产、2023年7月停产，因调试时间过短，未满足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的条件，

至今仍未验收。
3.经查看六通公司的生产记录和销售产品记录，该公司矿山开采的产品为石英矿，年产量为5万吨以内，未突破2022
年环评批复的规模，该石英矿开采出来后直接外售。另外，从2023年起至今，该公司依托某权公司选矿厂进行选矿加
工萤石矿合计约2万吨，未超过环评批复的日处理150吨萤石矿的选矿规模。
4.经查看该公司玻璃用脉石英项目现场，发现矿山开采的方式、边界、设备、产品产量等与环评保持一致；经查看选
矿厂现场，发现选矿厂的生产设备、产品、产能与环评批复基本一致，但发现选矿厂环评批复中的建设单位为某权公
司，而目前实际经营者为六通公司，项目建设单位不一致。

部分属实

督促该公司开展环境影响后评
价；待项目复产后满足环保自
主竣工验收条件时，督促指导
其尽快完成竣工环境保护自主

验收。

    已督促六通公司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管理规定开展环境影响后评
价，完善相关手续，并待项目复产且调试稳定后即可开展竣工环境保护自
主验收工作。

阶段性办结 无

158
D3GD202606

040074

对韶关市新丰县梅坑镇利

坑村康富轩餐具消毒配送
中心废水外排问题处理情
况不满意，该配送中心废
水外排问题仍然存在。

韶关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1.经查阅相关环境影响登记备案等手续文件，并未禁止该中心外排洗涤废水。经现场检查，该中心废水处理设施、抽
水泵及喷淋装置均能正常运行，洗涤废水经处理后通过固定的喷淋管道浇灌厂区外周边旱地，现场没有发现存在未经

处理的洗涤废水或处理后尾水直接排入自然水体的情况。经查看该中心经营的相关台账记录及污水处理设施运行记
录，显示其自2026年5月17日以来，餐具洗涤消毒生产线运行了8次，污水处理设施运行了185个小时。
2.6月5日，经对其尾水收集池内存水进行采样监测，结果显示水样满足《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21）中旱
地作物要求；对该中心旁水渠上、下游，水渠汇入口河道上、下游进行了采样监测，结果显示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GB3838-2002）Ⅱ类水质标准，水质良好，且上下游水质波动不大。

部分属实

加强日常管理，确保企业废水
处理设施正常运行，尾水用于
旱地灌溉消纳利用。同时在雨
季时做好尾水存储管理工作，
并根据天气情况规范消纳利用

尾水。

    新丰县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处理。在调查处
理过程中已要求该中心加强日常管理，确保其废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尾
水用于旱地灌溉消纳利用。同时在雨季时做好尾水存储管理工作，并根据
天气情况规范消纳利用尾水。下一步，新丰县将加强对该中心的巡查监管
。

已办结 无

180
X3GD202606

040066

韶关市始兴县永顺充电站
未设置车辆冲洗等抑尘措
施，货车在环城路口御龙
渔村至祥和驿站国道路段

行驶产生扬尘。

韶关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1.经调阅日常监管记录，2026年5月有关部门在日常巡查过程中发现该充电站未设置洗车槽，导致进出货车带泥上路
造成国道路面扬尘，现场工作人员当即责令该充电站开展整改，第一时间组织人员清扫国道淤积泥沙。5月15日，有
关部门约谈了该充电站负责人，要求其立即对该充电站场地进行硬化，设置洗车槽，加大洒水降尘频次。

2.2026年6月5日，检查组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充电站已配备了高压冲洗设备对每辆进出充电站的车辆进行冲洗，还配
备了洒水车对场地进行洒水降尘，并设置了沉淀池收集处理洗车废水。目前该充电站正在进行场地硬化施工，施工进
度已达40%，预计6月15日可全面完成。检查组在周边进行了巡视，未发现该充电站周边有明显扬尘。
3.经核实，在该充电站未配备洗车设备之前，进出货车带泥上路确实会造成环城路口御龙渔村至祥和驿站国道路段扬
尘污染，但在该充电站按要求开展车辆清洗后，此路段扬尘明显减少。

部分属实
设置车辆冲洗设施，场地完成
全面硬化，源头化解产生扬尘

原因。

1.始兴县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处理，积极推进整
改工作，对该充电站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要求其于6月15日前完成充电站

场地全覆盖硬化施工，定期开展洒水降尘工作，确保所有货车离场前对轮
胎、底盘进行全面冲洗；做好日常环境管理，最大限度避免扬尘污染。
2.下一步，始兴县将督促相关充电服务行业严格落实污染防治措施，做好
场地洒水降尘及车辆清洗工作，并建设沉淀池，确保洗车废水经沉淀后循
环使用；对国省道及周边重点涉车经营场所开展常态化扬尘管控排查，及

时发现并督促整改各类环境隐患；举一反三开展摸排，加大对辖区内的充
电服务行业的隐患排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阶段性办结 无

186
X3GD202606

040073

韶关市武江区朝阳路奥园
小区12栋、13栋底商餐饮

店产生噪音和油烟。
韶关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1.经核，韶关市武江区朝阳路奥园小区12、13栋底商共有7家餐饮店，其中5家餐饮店已安装了油烟净化器，现场检查
时油烟净化器正常运行；2家餐饮店未安装油烟净化器，存在油烟未经处理直排问题。
2.3家餐饮店经营时段主要集中在每日18:00至次日凌晨2:00，存在店外经营情况，经营过程中食客在店外用餐聚集交

谈和桌椅挪动产生的噪声，影响了周边居民夜间休息，其他4家餐饮店未发现存在店外经营的行为。

基本属实

督促未安装油烟净化器的2家

餐饮店安装油烟净化器，消除
油烟污染；建立常态化巡查机
制，督促餐饮店做好油烟净化
器的维护及清洁，引导餐饮店
规范开展经营行为，防止油烟

和噪声扰民。

1.针对核查发现的问题，武江区已督促上述餐饮店立行立改，发出限期整
改通知书，要求2家餐饮店安装油烟净化器，消除油烟污染，并于2026年6
月24日前完成整改；现场责令3家餐饮店停止店外经营行为，引导食客不在
店外聚集高声喧哗，通过规范经营行为，降低噪声对周边住户的影响；现
场对7家餐饮店进行了普法教育，督促其定期做好油烟净化器的维护及清
洁，引导餐饮店规范开展经营行为，防止油烟和噪声扰民。
2.下一步，武江区将通过定期巡查与不定期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回头

看”，重点核查餐饮企业油烟净化设施运行、噪声管控及门前卫生状况，
确保整改成效持续巩固；组织多部门联动执法，若发现环境违法行为，坚
决依法依规查处，切实维护群众生活环境；持续开展普法宣传，压实餐饮
店“门前三包”责任；举一反三开展排查，加大对餐饮行业油烟直排和噪
声扰民问题排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阶段性办结
无

201
X3GD202606

040051

韶关市仁化县董塘镇凡口

矿市场马路上移动摊贩噪
音大、路面垃圾多。

韶关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1.经现场检查核实，该市场经营活动集中于每日上午日间时段，市场出入口道路流动摊贩常态化摆摊经营，商贩叫卖
、货物搬运、交易沟通等经营性活动会产生一定声音，对周边近距离住户日常生活造成轻微影响。该市场无夜间经营
行为，无高噪音设备作业、无持续性超标噪音扰民问题，未发现重大噪音扰民隐患。

2.该市场已建立常态化保洁、垃圾清运管理制度，日常环卫管护工作有序开展。上午经营高峰期，流动摊贩经营过程
中会产生少量果蔬残叶、塑料包装、杂物碎屑等临时生活垃圾，存在零星散落垃圾现象，但经营结束后都会进行清扫
处理。现场检查过程中，未发现大面积垃圾堆积、长期积存垃圾、污水淤积、卫生死角等突出环境卫生问题，整体环
境卫生状况可控。

部分属实

引导经营主体自觉遵守经营管
控要求，主动维护市场及周边

环境卫生和经营秩序，营造规
范有序、干净整洁、文明和谐

的市场经营环境。

1.仁化县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处理，紧盯上午经
营高峰时段，对市场出入口及周边道路开展定点值守和动态巡查，严格规
范摊贩经营区域，严查占道经营、马路摆摊等违规行为，严禁摊贩高音叫

卖、使用高分贝设备揽客，从源头削减经营性噪声；针对经营高峰期垃圾
散落问题，优化保洁清运机制，增配保洁人员、加密高峰时段巡回保洁频
次，落实垃圾“随产随清、日清日结”要求。截至目前，群众反映的流动
摊贩不规范经营、临时垃圾散落、轻微噪音扰民等问题已全部整改到位，
市场及周边经营秩序、环境卫生得到显著改善。
2，下一步，仁化县将持续提升农贸市场精细化管理水平，组建专项巡查专
班，落实每日常态化巡查制度，重点排查市场及周边经营秩序、噪声、环

境卫生问题，及时纠正各类不规范经营行为；聚焦农贸市场、沿街便民摊
点、镇区主干道经营点位等重点区域，重点整治占道经营扰民、垃圾散落
、环境脏乱差等民生突出问题；常态化向市场商户、流动摊贩普及文明经
营、环境卫生、噪音管控相关规定，引导经营主体自觉遵守管控要求。

已办结 无

265
D3GD202606

040024
韶关市新丰县遥田镇维新
村二水村山林被开挖。

韶关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调查组利用无人机对该村小组以及附近的山林进行了核查和拍照记录，经核查，该村小组山林样貌保持完好，未
发现山林被破坏、开挖的情况。

部分属实
对案件内容进行核查，严查破

坏山林的行为。
    新丰县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处理，未发现破
坏山林等行为。

已办结 无

注：问题类型包括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涉及公共利益的生态环境问题、涉及规划政策方面问题、涉及邻避效应问题、涉及利益纠纷问题


